2019年度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部门预算公开说明
（加横线为新增内容）
目 录
第一部分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三、部门人员编制总体情况
第二部分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附件：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 年度部门预算表
一、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二、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三、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部门管理项目情况表

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十、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表
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表
十二、政府性基金预算部门管理项目情况表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表

十四、政府采购及资产购置情况表
十五、政府购买服务计划表

第一部分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概况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职责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内设14个内设机构：办公室、法制与安全科、房屋征收管理科、建筑管理科（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勘察设计与科学技术科、公用事业科、市政工程科（市区防汛办公室）、风景园林科、村镇建设科、综合开发管理科、计划财务科、人事科、党委办公室（机关党委）、行政事项服务科。
局下属22个单位：新乡市市政设施管理处、新乡市市区河渠综合管理办公室、新乡市房屋征收办公室、新乡市城乡建设执法监察支队、新乡市供热管理处、新乡市城建幼儿园、新乡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新乡市重点建设工程办公室、新乡市抗震办公室、新乡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新乡市基本建设标准定额管理站、新乡市园林绿化管理局、新乡市绿化工程管理处、新乡市人民公园、新乡市牧野公园、新乡市卫河公园、新乡市平原公园、新乡市和谐公园、新乡市向阳公园、新乡市夏荷公园、新乡市植物园、新乡市盆景园。
    主要职责是：承担规范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秩序的责任；承担全市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和农村转移人口住房保障责任。贯彻执行国家、省制定的住房保障、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的政策、法规，拟订配套规定并组织实施；编制全市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市各类棚户区改造政策并监督实施；承担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发展的责任；组织研究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拟订适合市情的住房政策，组织拟订全市住房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市住房建设、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房地产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制定房地产开发建设相关制度并监管实施；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承担规范勘察设计咨询市场秩序、监督管理勘察设计咨询质量的责任；承担建立健全全市科学规范的工程建设标准体系责任；指导全市城市建设管理工作；指导城市规划区内的绿化工作，承担全市园林绿化市场管理及行业管理；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关于小城镇及村庄建设管理政策、法规；指导农村住房建设、危房改造等工作；指导美丽宜居镇村建设工作；指导各类村镇建设试点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及申报工作；承担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责任；承担推进建筑节能、城镇减排的责任；承担推进墙体材料革新的责任；负责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的法制建设、普法教育、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方面的对外交流合作、业务培训和各类学术活动等。
二、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算单位构成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预算包括局机关本级预算和局属单位预算。具体单位是：
1.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新乡市市政设施管理处
3.新乡市市区河渠综合管理办公室

4.新乡市房屋征收办公室
5.新乡市城乡建设执法监察支队

6.新乡市供热管理处

7.新乡市城建幼儿园

8.新乡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9.新乡市重点建设工程办公室

10.新乡市抗震办公室

11.新乡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

12.新乡市基本建设标准定额管理站

13.新乡市园林绿化管理局

14.新乡市绿化工程管理处
15.新乡市人民公园

16.新乡市牧野公园

17.新乡市卫河公园

18.新乡市平原公园

19.新乡市和谐公园

20.新乡市向阳公园

21.新乡市夏荷公园

22.新乡市植物园

23.新乡市盆景园
部门人员编制总体情况
    总编制人数1037人，在职实有人数946人，其中：行政编制51人、事业编制895人；离退休人员646人，其中：离休5人、退休641人。
第二部分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收入总计163100.14万元，支出总计163100.14万元，与2018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21525.72万元，增长15.20%。主要原因是：一是基本支出增幅较大；二是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将2018年预算执行过程中上级及财政拨付财政专项资金当年未支付完毕的资金重新纳入2019年预算，包括政府购买棚改服务项目、道路提升改造项目等。
 二、收入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收入合计163100.1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49138.63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113591.51万元；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收费370万元。

三、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支出合计163100.1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586.13万元，占6.49%；项目支出152514.01万元，占93.51%。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49138.63万元，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113591.51万元。与2018年相比，增长314.24%、减少8.68%。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49138.63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工资福利支出、公用经费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项目支出38552.5万元，其中：运转类4885.63万元，投资类33666.87万元。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0586.13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8753.99万元；公用经费支出581.2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250.94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项目支出预算38552.5万元，全部纳入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其中：运转类项目4885.63万元、投资类项目33666.87万元。主要预算支出项目如下：新乡市既有建筑能效提升项目技术服务团队190万元、取消收费单位人员公用经费647.20万元、新乡市平原体育中心项目32557万元、差供单位补贴2279.98万元等。
八、一般公共预算管理项目情况
2019年，未列入部门支出，但由本部门管理的一般公共预算项目共1个，预算金额2155.6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提前下达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中央和省级补助预算2155.60万元。
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为29.60万元。2019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数比2018年减少83.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预算数与2018年相同。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8.6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8.60万元。预算数与2018年相比减少84.90万元。主要原因：公车改革，费用减少。
（三）公务接待费1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预算数比2018年增加1万元。主要原因：2018年未列公务接待费预算。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113591.51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城市建设支出、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城市公共设施支出、城市环境卫生支出、城市防洪支出。
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情况
2019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项目支出预算113591.51万元，全部纳入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其中：运转类项目5123.94万元、投资类项目106493.55万元、专项资金项目749.36万元、其他类项目1224.66万元。主要项目情况如下：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60000万元、城市建设支出37187.66万元、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0548.84万元、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336.86万元、城市公共设施支出2373.22万元、城市环境卫生支出2390.45万元、城市防洪支出754.48万元。
十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项目情况
2019年，未列入部门支出，但由本部门管理的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共0个，预算金额0万元。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运行经费支出预算1785.68万元，主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及正常履职需要。

十四、政府采购及资产购置支出情况

2019年政府采购预算安排1883.71万元，主要是：办公耗材、百城提质暨文明创建推进会沿观摩线路道路改造提升项目、新乡市2018年市政道路维修项目等。其中：纳入资产购置预算项目325.67万元，主要是：打印机、扫描仪、投影仪、台式机、办公家具等。 
十五、政府购买服务支出情况
2019年政府购买服务支出安排60000万元，主要是：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卫滨区铁西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12000万元、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樊李棚户区改造项目）6600万元、政府购买棚改服务（西台头城中村改造项目）8379万元、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新乡市牧野区东王村城中村改造项目）822万元、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卫滨区滨河湾集中安置区建设项目）5289万元、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红旗区马小营城中村改造）26910万元。 
十六、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8 年，我单位对2017年所有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涉及金额133549.17万元，主要项目结果：

定国湖PPP项目按期支付拆迁款及服务费；平原路东延PPP项目已完工；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红旗区马小营）项目二期结构封顶，正在内外粉饰；创文市政道路提升改造项目已完工。
2019年拟对2018年所有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涉及金额162730.14万元，主要工作思路是严格绩效考核细则，明确绩效工作思路。狠抓思想教育，提高干部职工工作效率。强化日常管理，突出绩效考评作用。
十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2018年资产总额129359.32万元，较上年增长80.24%。其中：固定资产16682.14万元，无形资产55.6万元。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是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资金。
二、一般债务收入：指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政府债务收入。

三、盘活存量资金：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重新安排使用的以前年度的存量资金。
四、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收费：指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教育部门收取的，暂不缴入国库，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各项收费。

五、单位其他收入：指未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专户管理，不缴入国库、财政专户的单位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
六、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必需的、不能纳入项目绩效管理的开支。
七、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能够纳入项目绩效管理的支出。根据项目管理方式不同，依次选择“专项资金、投资类项目、运转类项目和其他项目”。其中：
专项资金，指根据《新乡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新政文〔2015〕65号)规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或实现特定事业发展目标,经市政府批准,由市级财政在一定时期安排,具有专门用途的资金，实行目录管理。
投资类项目指单个项目投资额度在100万元以上，纳入发改委项目储备库或年度投资计划的项目资金和土地储备项目资金
运转类项目指预算单位为保障单位自身正常运转、开展业务工作，在基本支出之外安排的具有专门用途、单项金额较大、纳入绩效管理的项目，包括办公大楼的运行维护费用、金额较大的专项工作经费、大型维修经费等。
其他项目指除上述三类项目外的项目支出。
八、“三公”经费：是指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九、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从公用经费中安排的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十、部门管理项目：根据预算管理的特点，由主要部门实际管理，但未纳入部门支出的项目，主要包括：对县（市、区）的转移支付，部门负责管理的市本级的支出项目。

附件：
新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9年度部门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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